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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33152541]一、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概况
[bookmark: （一）学校基本情况]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原名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院（简称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是由佛山市人民政府、东北大学、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教育机构，是东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于2019年11月7日在佛山市注册成立，2022年6月，经佛山市政府批准，更名为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
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深化教研融合，推进产教融合，倡导科学研究，鼓励协同创新和自由探索，推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规划建设的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校址项目位于顺德区西海地段，占地面积184亩，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包括学习综合体、科研楼、教师公寓、学生公寓、国际会议中心、体育馆等，可以为老师提供充足、舒适的办公及科研空间。根据三方共建协议，佛山市政府将在园区建设、人才培养、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优势学科扶持和科技研发与创新等方面给予持续配套投入，支持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的高水平发展，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项目暂时搁置中。目前，学校根据三方协议，仍暂住在由政府方提供租用的博智林总部大楼四楼办学，建筑面积2400㎡，租用博智林公寓D座，建筑面积3331㎡（教师宿舍32间、学生宿舍50间）。同时由于博智林总部大楼办公建筑属性（荷载、标高、排污、消防等）的局限，另在博智林厂房区租用1000㎡面积的场地，临时缓解教师团队教学、科研任务的压力。
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按照“东大所长、佛山所需、双方所能”的原则，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先进制造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学与生命健康四大领域布局学科。目前，应用统计、化学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电器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软件工程、动力工程、通讯工程、计算机技术、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共14个专业已开展招生。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教职工人数共计25人（含双肩挑1人），管理人员11人，教师科研人员14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7人，讲师1人，博士后1人。
2023年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共有学生357人。其中，博士研究生7人，硕士研究生3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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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部门预算报表

表 1：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一、教育支出
	4,812.93

	二、事业收入
	1,910.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7.00

	四、其他收入
	3,097.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67.07

	
	
	
	

	本年收入合计
	5,007.00
	本年支出合计
	5,007.00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574.00
	结转下年
	2,092.46

	上年结转
	1,518.46
	
	

	
	
	
	

	收	入	总	计
	7,099.46
	支	出	总	计
	7,099.46







表 2：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收入预算表
填报单位：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	单位：万元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
	
其他收入

	
	
	
	金额
	其中：
教育收费
	
	
	

	
5,007.00
	

	
	
1,910.00
	

	
	
	
3,097.00




表 3：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支出预算表
填报单位：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经营支出
	对下级单位
补助支出

	205
	教育支出
	4,812.93
	3,476.93
	1,336.00
	
	
	

	20502
	普通教育
	4,812.93
	3,476.93
	1,336.00
	
	
	

	2050205
	高等教育
	4,812.93
	3,476.93
	1,336.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7.00
	127.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7.00
	127.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支出
	97.00
	97.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
金缴费支出
	30.00
	3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7.07
	67.0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67.07
	67.0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5.00
	55.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2.07
	12.07
	
	
	
	

	
	合计
	5,007.00
	3,671.00
	1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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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表4：东北大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bookmark: 三、2023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三、2024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一）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一）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按照部门预算原则，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4年收支总预算7,099.46万元，其中：本年收入预算5,007.00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574.00万元，上年结转1,518.46万元，本年支出预算7,099.46万元，结转下年2,092.46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情况说明
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2024年收入预算5,007.00万元。其中：事业收入预算1910.00万元，占本年收入预算的38.15%。事业收入中全部为科研事业收入预算；其他收入预算为3,097.00万元，占本年收入预算的61.85%，其中：佛山市拨款3,024.00万元，利息收入、博士后管理费等收入73.00万元。
[bookmark: （三）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三）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佛山研究生创新学院2024年支出预算5,007.00万元。
1.基本支出预算
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3,671.00万元，占本年支出预算的73.32%。其中：教育支出预算3,476.93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的94.7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127.00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的3.46%；住房保障支出预算67.07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的1.83%。
2.项目支出预算
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1,336.00万元，占本年支出预算的26.68%。全部为教育支出预算。
四、名词解释
（1） 收入科目
1.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
教育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者单位收取的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考试考务费、培训费和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科研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
[bookmark: 3.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捐赠收]2.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等。
[bookmark: 4.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高等学校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3.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高等学校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bookmark: 5.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本年仍需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4.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本年仍需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bookmark: （二）支出科目][bookmark: 1.教育支出]（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
[bookmark: （1）高等教育：反映高等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发生的项目支出。][bookmark: （2）来华留学教育：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及开展来华留学相关支出。][bookmark: （4）其他教育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bookmark: 2.科学技术支出][bookmark: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高等教育：反映高等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发生的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 [bookmark: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 [bookmark: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bookmark: 4.住房保障支出]3.住房保障支出
（1） [bookmark: （1）住房公积金：反映高等学校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住房公积金：反映高等学校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 [bookmark: （2）购房补贴：反映高等学校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bookmark: _GoBack]购房补贴：反映高等学校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bookmark: 5.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4.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 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bookmark: 6.基本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学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5.基本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学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bookmark: 7.项目支出：指高等学校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6.项目支出：指高等学校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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